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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第五十七年

议程项目 36和 160 

中东局势 

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 

  2002年 11 月 22日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最近，巴勒斯坦人持续不断的恐怖运动有所升级，在这些卑鄙残忍的罪恶行

径中，无辜男子、妇女和儿童的生命继续遭到扼杀。 

 昨天上午尖锋时刻，一个来自伯利恒的巴勒斯坦自杀炸弹手在耶路撒冷

Kiryak Manahem 地区的一辆挤满学童和通勤者的公共汽车上，引爆了他身上的

爆炸物。这一爆炸行动炸死 11 人，炸伤 50人。死者中有 4名 8岁至 16岁的上

学儿童、还包括一个母亲和她的儿子，一位祖母和她的孙子以及一位罗马尼亚国

民。有半数的伤者不到 18 岁。目击者描述了可怕的景象：有人被活活烧死、死

伤者身旁散落着烧焦的课本和午餐。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领土上公开活动、并得

到包括伊朗在内的一些国家资助的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立即声称对这次攻

击负责。 

 目击者报告称，该炸弹手在引爆前几站就上了车，一直等到车内挤满乘客。

炸弹内装有榴散弹、滚珠和螺钉，以便加重受害者的痛苦。的确，这一可怕的恐

怖攻击的时机和方式以及这一成为目标的公共汽车途中将在 4个学校停靠的事实

说明，该炸弹手故意谋杀和残害的不只是无辜平民，特别还包括学童。不幸的是，

这一作法符合巴勒斯坦所有恐怖集团采用的战术，即蓄意造成对无辜平民最大程

度的伤亡。 

 鉴于巴勒斯坦领导人顽固而罪恶地拒绝承担其在国际法、安全理事会决议及

其自己签署的承诺中的道义和法律责任，即制止这种持续的反人类罪行并鉴于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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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斯坦官方奉行仇恨文化并纵容这种恐怖主义，以色列不得不采取保护其公民的

必要自卫措施。该炸弹手来自伯利恒，而以色列为了回应巴勒斯坦安全人员对维

护和平与秩序的承诺，最近才从该镇撤出。尽管以军已撤出，但该镇组织和实施

恐怖攻击的企图一直没有间断。这一事实表明，以色列的自卫行动遗憾的成为阻

挡在恐怖份子及其攻击的受害者之间的唯一保护屏障。 

 以色列再次呼吁国际社会所有成员旗帜鲜明地谴责这一可怕的恐怖攻击，谴

责巴勒斯坦领导人采行在道义上已经破产的、不人道的恐怖战略。更重要的是，

国际社会必须要求巴勒斯坦方面确实同意按照国际法和包括第 1373（2001）和第

1435（2002）号决议在内的安全理事会决议的要求，并配合全球打击恐怖主义及

其支持者的运动，全面执行对恐怖主义和煽动行为零容忍的政策。 

 在此之前，国际社会必须让巴勒斯坦领导人对其可怕罪行负责，并阐明对恐

怖主义不能作出任何政治让步，按照国际法，以色列和其他遭受恐怖主义的国家

一样，完全有权和有责任采取自卫措施。在巴勒斯坦领导人不得不放弃对恐怖主

义的信奉和支持并庆祝蓄意把平民当作目标，把屠杀妇女和儿童的人赞美为“烈

士”的作法之前，本地区，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巴勒斯坦人，是不可能有和平的

指望。 

 本函是自 2000年 9月以来众多详述巴勒斯坦恐怖运动的信件的后续函。 

 请将本函作为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议程项目 36 和 160 以及安全理事会的文

件分发为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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